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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收購大理石採礦權或礦業公司的提議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作出。

於 2011年 3月 26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金石與賣方及羅先生 (兩者均為獨立

第三方 )訂立意向書，據此，廣州金石同意在達成該等條件之前提下並在簽立具法律約束

力及實質條款的協議的規限下，收購 (i)賣方擁有的一項大理石採礦權，或 (ii)賣方的全部

股權，代價不超過人民幣 6.0百萬元 (相當於約 7.1百萬港元 )。廣州金石將於簽訂意向書

後 15個營業日內支付預付款項人民幣 0.6百萬元（相當於約 0.71百萬港元）予賣方。意向書

的主要條款載於本公佈內。當訂約方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時，本公司將會遵照上市

規則的適用規定作出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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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書

1. 日期： 2011年3月26日

2. 訂約方：

. 金石（廣州）石業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北川力達礦業有限公司

. 羅力先生，其持有賣方的80%股權

3. 意向書的主要條款

排他性

賣方及羅先生已各自向廣州金石授出自意向書日期起計的六個月排他期間，期內，賣

方將不會出售採礦權，且羅先生亦不會轉讓於賣方的股權予任何其他第三方。

意向書的標的事項

誠如意向書所載，賣方擁有土基寺礦山的大理石採礦權，而該礦山的估計資源約達 6.1
百萬立方米（中國標準下的 332及 333類別）。董事相信，根據對該礦山的初步評估，該

礦山具有發現額外資源的潛力。羅先生持有賣方的80%股權。賣方餘下的20%股權乃由

獨立第三方持有。

建議收購事項及代價

根據意向書，廣州金石同意在達成該等條件之前提下並在簽立具法律約束力及實質條

款的協議的規限下，收購 (i)賣方擁有的一項大理石採礦權，或 (ii)賣方的全部股權，代

價不超過人民幣6.0百萬元 (相當於約7.1百萬港元 )。羅先生持有賣方的80%股權。彼同

意轉讓其於賣方的 80%股權予廣州金石，亦同意促使賣方的其他股東轉讓賣方的其餘

20%股權予廣州金石。廣州金石將於簽訂意向書後 15個營業日內支付預付款項人民幣

0.6百萬元（相當於約 0.71百萬港元）予賣方。代價乃參考中國類似大理石礦山經公平磋

商釐定。倘建議收購事項因意向書所載的理由未能完成，賣方將不計利息退回預付款

項予廣州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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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收購事項的條件

建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下列條件達致後方告完成：

. 參與各方可遵照中國的法律及法規從有關中國政府機關取得有關交易的一切所需批

文及╱或登記；

. 獨立專業人士已完成對該大理石礦山所有所需的法律、財務、業務及技術盡職審

查；及

. 廣州金石、賣方及╱或賣方的其他股東簽立具法律約束力的採礦權轉讓協議或具法

律約束力的股權轉讓協議。

有關大理石礦山的資料

根據現有大理石採礦許可證，許可證持有人可於 0.1748平方公里範圍內進行採礦。該礦山

與張家壩礦山位於同一礦脈。有關該採礦許可證的礦山及發展計劃的詳情載列如下。預期

建議收購事項將以上市所得款項撥支，而估計資本開支將以營運產生的現金流量撥支。

礦山名稱： 土基寺礦山

位置： 北川縣香泉鄉雲林村

採礦許可面積： 0.1748平方公里

採礦許可高度：
平均海平面以上980米
至1,160米

採礦許可證屆滿日期： 2017年6月1日

資源（中國標準下的332及333類別）： 6.1百萬立方米

荒料率： 不少於20%

採礦方式： 露天開採

計劃開採能力（每年千立方米）： 50.0

計劃加工產能（每年千平方米）： 1,000

商業生產的目標開展日期：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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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最大產能的目標日期： 2015年

初步估計勘探開支 (人民幣百萬元 )： 約3.0

礦山初步估計資本開支 (人民幣百萬元 )： 約266.0

加工初步估計資本開支 (人民幣百萬元 )： 約158.0

進行建議收購事項之理由

本集團專注於開採及加工大理石及大理石產品以作其後銷售。本集團認為物色及收購大理

石礦山為其核心能力，而透過收購進行增長為其主要企業策略。

董事認為，建議收購事項為本集團進一步發展其現有業務的機會。於完成建議收購事項

後，賣方的採礦權將由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金石擁有。土基寺礦山與本公司的

張家壩礦山位於同一礦脈。本公司將能運用現有的專業技術、基建及設施，以開發土基寺

礦山，並達致協同及規模經濟效益。建議收購事項亦將為本公司帶來更多的未來收購機

會，並使本公司得以自勘探及開採該礦山產生收入，令本公司處於更有利的位置。

董事謹此強調，於本公佈日期，訂約方剛展開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磋商，惟概無訂立任何

正式或其他的採礦權轉讓協議或股權轉讓協議，且建議收購事項的完成取決於該等條件。

因此，建議收購事項可能會亦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一旦簽訂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採礦權轉讓協議或股權轉讓協議，本公司將就建議收

購事項作出進一步公佈。

釋義

「荒料率」 指 可被開採出來作大理石荒料的大理石資源百分比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金石礦業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該等條件」 指 建議收購事項的條件，載於本公佈「建議收購事項的條件」一段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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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代價」 指 就建議收購事項應付的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州金石」 指 金石（廣州）石業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於 2010年 5月 26

日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獨立第三方」 指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知、所悉及所信，與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定義見上市規則 )並無關連的獨立第三方

「公里」 指 公里

「平方公里」 指 平方公里

「意向書」 指 廣州金石、賣方及羅先生於 2011年 3月 26日訂立的意向書，當

中載有關於建議收購事項的初步條款及條件

「上市」 指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米」 指 米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立方米」 指 立方米

「平均海平面」 指 平均海平面

「羅先生」 指 持有賣方80%股權的羅力先生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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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收購事項」 指 廣州金石收購賣方擁有的大理石採礦權或賣方的全部股權的建

議收購事項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賣方」 指 北川力達礦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四川省北川成立的公司，

為有關位於名為北川的地點的一個大理石開採礦區的採礦權登

記持有人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中，人民幣已按匯率人民幣1.0元兌1.1887港元換算為港元，僅供參考之用。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石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濤女士

香港，2011年3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濤女士、林玉華先生、廖原時先生及熊文俊

先生，非執行董事何霽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鄧惠青先生、朱賀華先生及劉玉泉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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